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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甬建发〔2023〕45 号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宁波市
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挂牌督办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（县、市）、开发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监察

支队、建设安质总站、建筑市场总站，市、区各级公建中心，市

建筑业协会、市政行业协会、建设监理与招投标咨询行业协会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挂牌督办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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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挂牌督办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一、为规范全市房屋市政工程重大安全隐患治理工作，切实

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压实工程参建各方安全主体责任，有效防范

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房屋市政工

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二、本办法所称的房屋市政工程，为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工

程（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）。

三、被挂牌督办的对象，为宁波市各区（县、市）、开发园

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；必要时直接对相关房屋市政工程参建

主体进行挂牌督办。

四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挂牌督办，遵循“行业主管、属

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则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监督全市房

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挂牌督办工作，各区（县、市）建设主管部

门负责本地区的挂牌督办工作。

二、挂牌督办事项

五、市住建局对以下事项和相应地区建设主管部门实行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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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挂牌督办：

（一）市级及以上党委、政府明确实施挂牌督办的；

（二）发生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亡人事故的；

（三）发生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重大险情的；

（四）在省级及以上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被通报批评的；

（五）重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工作责任不落实，对辖区重大

安全隐患督促整改不力的；

（六）公众举报或新闻媒体曝光，经查证确实存在重大安全

隐患的；

（七）在市级督导巡查中，发现同一地区连续三个月内反复

出现共性重大安全隐患的；

（八）存在其他重要情况需要实施挂牌督办的。

对于一般问题隐患较多，且尚未达到挂牌督办标准的情况，

市住建局将下发安全生产警示告知书或进行警示约谈，提醒相关

地区建设主管部门（或工程参建责任主体）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

防控风险。

三、挂牌督办流程

六、挂牌督办文件由市住建局向特定地区的建设主管部门发

出，视情抄送属地人民政府，抄告其他地区建设主管部门。

七、挂牌督办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被挂牌督办单位；

（二）被挂牌督办事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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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相关问题隐患及其责任主体；

（四）具体督办要求；

（五）督办完成时限。

八、被挂牌督办单位，应自接收到挂牌督办文件 5 个工作日

内，制定整改工作方案，并报市住建局。整改工作方案应包括：

（一）整改目标；

（二）整改措施；

（三）整改总负责人、具体落实负责人；

（四）整改时限。

九、整改工作应按照“举一反三、标本兼治”的原则，坚持

问题导向，以常态化机制建设为根本；坚持“点面结合”，在完

成点状问题隐患整改的同时，形成整套共性问题治理机制，达到

治常治久的成效。

十、被挂牌督办单位应该在整改时限内，完成挂牌督办事项。

对于挂牌督办事项中，涉及到具体工程项目且存在特别重大安全

隐患的，被挂牌督办单位应要求工程责任主体停工整改，并采取

措施保障整改期间人员安全，防止次生伤害发生。

十一、在隐患整改期间，市住建局将加强对挂牌督办地区的

业务指导，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当及时上报进展情况。

四、督办销号程序

十二、挂牌督办整改事项完成后，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形成书

面报告报至市住建局。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具体事项的整改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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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相关突出问题长效机制建设等情况。

十三、市住建局将在收到整改报告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对挂牌

事项整改情况进行复核，符合整改要求的予以销号，销号文件发

至相应地区建设主管部门，视情抄送其属地人民政府，抄告其他

地区建设主管部门。

十四、对复核未达到整改要求的，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应说明

原因，重新制定工作方案进行整改。两次以上未按时销号的地区，

我局将报告市安委会，建议列入重点关注区域。

十五、市住建局直接对建筑业企业进行挂牌督办的，相关建

筑业企业要在 5 个工作日内制定整改方案，同步报送挂牌事项所

关联工程项目的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和市住建局，后续销号事项，

由属地建设主管部门负责，并向市住建局报告。

五、附则

十六、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可根据《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

生产挂牌督办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地区的挂牌督办管理办法。

十七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
抄送：省建设厅、市安委办。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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